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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全资子公司向其控股子公司

提供财务资助的进展公告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

四川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公司）分别于 2025年 3月 4日、

2025年 3月 20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三次会议、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

会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全资子公司向其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》，同意

公司全资子公司四川公路桥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路桥集团）向其控

股子公司眉山天环基础设施项目开发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眉山天环公司）

提供不超过 32,086万元借款，借款期限为 3年，利率不高于贷款市场报价利率，

具体以实际借款协议为准。同时，眉山天环公司参股股东蜀道投资集团有限责

任公司（以下简称蜀道集团）也将向其提供借款，借款条件同路桥集团。（具体

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公告编号为 2025-023的《四川路桥

关于全资子公司向其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》。）近日，路桥集团与眉

山天环公司签订了《借款合同》，现就合同的主要内容公告如下：

甲方：四川公路桥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

乙方：眉山天环基础设施项目开发有限责任公司

1.借款金额：9,250万元

2.借款期限：三年期

3.借款利率：本借款采用固定利率，即为年利率 2.80%。

4.利息计算：利息从借款实际发放之日起按实际放款额和实际借款期限计算，

借款到期后一次性还本付息。

5.还款保障措施：未来眉山天环公司收到的回款除归还银行贷款本息外，优

先用于偿还本次股东借款。

6.违约责任：乙方应按协议规定时间还款，如不按期偿还，逾期 3个月（含）

内，按约定借款利率水平加收 5%逾期利息；逾期 3个月至 6个月（含）内，按

约定借款利率水平加收 10%逾期利息；逾期 6个月至 12个月（含）内，按约定

借款利率水平加收 15%逾期利息；逾期超过 12个月，按约定借款利率水平加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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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%逾期利息。

7.法律适用及争议解决：本合同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中的合同编进

行规范。合同履行中如发生争议，双方应进行协商或调解；协商或调解不成的，

按向眉山天环公司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方式解决争议。

8.其他：本协议经双方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，贷款本息全部清偿后自

动失效。

路桥集团及蜀道集团已根据借款合同约定向眉山天环公司提供借款，本次

借款金额在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审议批准的额度范围内。

特此公告。

四川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2025年 11月 11日


